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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煤化国贸发[2021]16号 

 
 

陕西煤业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
关于下发《物流运输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
各部门： 

为规范公司的物流运输管理工作，保证运输过程中货物

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，制定本办法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 

陕西煤业化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

2021 年 4月 27日    

 

   

抄送：公司领导，归档（1） 

陕煤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综合部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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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流运输管理办法 
 

一、物流运输管理 

（一）在办理货物海运、空运订舱业务和陆运业务前，

审核船务公司、航空公司以及陆路运输公司的资质，如不能

提供完整真实的资质，不能进行资格审核； 

（二）资质审核，需提供营业执照、银行开户许可证及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以上需提供的资质应完整、真实，如

资质有任何缺失，不能参与询比价； 

（三）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报价的运输单位视为放弃

报价，比价对象至少为两家公司，保证询比价工作的合理、

公平。特殊情况下（小型零单货物的运输）启动独家邮件询

价程序； 

（四）在办理海运、空运业务时，需确定清关费用到账

情况并与项目部沟通确认，如清关费用未及时到账，及时向

项目部反馈相关信息，督促及时解决，避免货物到港后出现

滞港、滞报、滞纳现象； 

（五）确定运输单位后，将其联系方式提供给供应商，

以确保货物按时启运。随时与运输单位保持联系，跟踪货物

具体到港时间，保证及时清关； 

（六）货物到港后十四日内必需向海关申报。如超过期

限海关按日计征滞报金（按货物价值万分之五）超过三个月，

海关将作无主货物进行变卖。货物清关完成后，委托运输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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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至海关办理放行提货手续，并监督货物安全运输至目的地

货物到达指定目的地后，督促运输单位及时与最终用户签收

《设备交接单》。货物开箱清点后，要求最终用户及时出具

《验收备忘录》，并以此作为结算依据。 

三、货物保险管理 

（一）办理险种为运输险。货物启运前办理预投保，随

后提供准确的投保信息（合同号、合同金额、起运港、目的

港、船名航次、航班、车牌号、车架号等）给保险公司，以

邮件形式在保险公司进行备案、投保； 

（二）保险公司规定，合同保额按照合同发票金额的

110％进行计算。 

（三）如果有意外状况发生，及时通知交警、保险公司

现场核查，进行核保、定保，确定赔付金额，并依据保单规

定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。 

（四）如果运输易燃易爆等危险品，事前及时与保险公

司进行沟通，重新确认运输保险条款；如果出现漏投、重复

投保等情况，根据与保险公司签订年度协议条款，进行补投、

取消重复投保。责任人需出具纸质情况说明。 


